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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法医学概论

一　　法医学定义及其分科

（一）法医学定义

法医学（ ）是研究和阐明立法和司法过程中

涉及医学问题的一门科学。是法庭科学（ ）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医学中社会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。法医学主要

是应用医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为立法和司法服务，

对完善立法和加强法制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。由于法医学的

特殊工作性质，对国民的生命保障和死亡监督也起着重要的作

用，因此，必然能促进医学发展和其它学科的发展。

（二）法医学分科

由于近代法医学科的发展，早期法医学包括的内容，有一些

已经分离成为独立的学科，如痕迹学、文件检验学等；而有一些

则成为法医学的分支学科，如法医病理学、法医物证学、法医毒

理学、法医精神病学、法医人类学等。

法医、 病理学（

研究可能涉及法律问题的人身伤亡的发生、发展规律及其

法律关系的一门科学。

法医、 物证学（

即法医生物学。检查生物性检材，解决法律问题的科学。

法医、 毒理学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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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涉及法律问题的中毒的科学。

、法医精神病学（

研究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疾病和精神卫生的科学。

法医人、 类学（

应用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

问题的学科。

二　　道路交通法医学的概念和发展

（一）道路交通法医学的概念

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、行人、乘车人以及其他在

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，因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
路交通管理条例》和其它道路交通法规的行为、过失造成人身伤

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。道路交通法医学

）是应用法医学的理论和技术解决道路交通事故中

有关人身伤亡的预防和鉴定的科学。

（二）道路交通法医学的发展

道路交通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地完善和发展，其中交通工

具的改进和变化尤为突出。发达的交通必将促进政治、经济、文

化的更大进步，交通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意外事故的增 长。道路

交通事故已成为当今危害社会、危害人类生命财产的巨大灾难

之一，从 年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里，就

有四千多万人死于交通事故，因此，有人将道路交通事故比喻成

“车祸流行病”。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报导全世界每年因交通事

故死亡人数约七十余万人，受伤者达 万人，发展中国家交

通事故死亡人数占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 年国

际交通安全协会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会议上公布全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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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事故致死人数占各种事故死亡总数的的一半左右。

我国是道路交通事故的多发国之一，我国同世界各国相比，

拥有人口 亿，占世界第 位，道路占世界公路总长的

每年因道路交 亿美元，美国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可达

）统计指出交通事故是人类死亡的第五大要素（表

表 各种死亡原因统计（美国

表 中国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与死亡、受伤人数的关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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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第 位，汽车拥有量占世界的 ，居第 位，可是道路交通

事故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第 位，每年死亡人数约 人／万台

车，仅次 位。于俄罗斯，居世界第

从总体来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，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多。

特别是死伤人数增多趋势较为明显（表 、图

图 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伤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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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表可以看 年我国交通事故发生率和受伤人数出

达高峰，以后有下降和平稳趋势，但死亡人数却居高不下，呈上

升趋势。目前世界各国，对事故发生后，受伤人员死亡时间统计

规定尚不统一，我国按事故发生后 天以内死亡者进行统计（表

。

表 各国对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统计规定

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受伤人员死亡发生的时间，根据损伤部

位、受伤的严重程度、治疗及时与否而异。作者对 例因道路

交通事故损伤致死者死亡时间统计，事故发生后立即死亡者

例，占 天之内死亡者高达 例，占死亡人员的

（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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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事故中对人员造成的伤亡相当多，所以对人员伤

亡的预防和鉴定一向成为研究交通事故的重要课题。早在唐律

中即有车马伤人的记载。伟大的宋代法医学家宋慈（字惠父，

年 年），在世界现存最早的系统法医学著作《洗冤集

录》中即有车轮拶死和牛马踏死的论述。其中车轮拶死中写道：

“凡被车轮拶死者，其尸微黄，口眼开，两手微握，头髻紧。凡车轮

头拶着处，多在心头胸前，并两胁肋要处便死，不是要害不致

死。”古代法医学虽然注意了道路交通事故的检验，但由于当时

道路条件和交通工具简单，故其检验方法、鉴定内容也极为简

单。我国随着经济建设不断进展，道路交通也得到了很大的改

善，与此同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在增长，死伤人数也有所

增加。国务 月院于 日公布了《道路交通年 事故处理办

法》，其中第十一条规定“：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车辆、物品、尸

体、当事人的生理和精神状态及有关的道路状态等，应当根据需

要及时派专业人员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或者鉴

表 对 例交通事故受伤人员死亡时间的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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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检验或者鉴定应当作出书面结论。”各地公安机关都相继设

立了交通事故处理机构，对于有关人身伤亡鉴定，有的单位已有

专职法医负责，个别单位还建立了专门医疗鉴定机构，负责检

验、鉴定和治疗工作。相信很快会在公安系统更加完善和建全交

通事故鉴定机构。

三　　法医鉴定

（一）法医学鉴定人

法医学鉴定人（ ）是经政府认可有权进行

法医学鉴定的法医师。目前尚无国家统一的考试和任职制度，凡

具有法医专业知识，受到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，进行法医检验和

鉴定，作出法医鉴定结论者，即为法医学鉴定人。

法医鉴定人有以下四种权利：

了解、 案情；

查阅与被鉴定人有、 关的资料；

参加现场勘查，进、 行尸体、活体和物证检查；

共同鉴定时有不同意见，可保留意见或单独作出、 鉴定结

论。

法医鉴定人有以下责任和义务：

必须实事求是做出、 客观鉴定；

要尊重被检验对象，注意、 保密；

在公诉案件审理时、 ，按要求出庭作证和答疑。

（二）法医鉴定人工作内容

现、 场勘查

专门人员对犯罪发生场所或被发现犯罪场所的调查研究。

犯罪发生场所即作案场所，又称第一现场或原始现场；被发现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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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场所即尸体、做案工具、有关物证被转移后的现场，又称第二

现场。现场勘查的重要任务是在现场指挥人员的统一安排下，在

了解案情的基础上，对伤者进行初步的检验，安排治疗和抢救；

对尸体进行尸表检验，在必要和可能时进行尸体解剖；在现场注

意发现和提取法医物证；参加案件的现场讨论，提出法医检验的

初步意见。

活、 体检验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刑事诉 条规定“：为了确讼法》第

定被害人、被害人的某些特征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，可以对人

身进行检查。“活体检查主要是属于临床法医学的范畴，重点是

检查人身损伤性状；鉴定人身的生理或病理特征；检查人体貌特

征及血型；对损伤程度进行评定；鉴定其劳动能力。

尸体检、 验

尸体是法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，检验尸体可分为尸表检验

和尸体解剖。

尸表检验

尸表检验即尸体外表检验，它对死因诊断可以提供一些线

索，对提供侦查线索和搜集证据很有意义。若要准确地判断死

因，还必须进行全面尸体解剖。

尸体解剖

剖开尸体各腔和四肢，观察人体内部结构，寻求死亡原因和

机制的措施。法医进行尸体解剖可分为行政解剖和司法解剖。

行政解剖　　死因比较明确，因涉及赔偿、分清责任等，经法

医解剖后，提供鉴定结论，起到公证作用。

司法解剖　　对死因不明，有被杀或被杀嫌疑的尸体进行剖

验。主要作用是明确死因、查明致死方式、推断死亡时间、推断或

认定致伤物体及个人识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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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医、 物证

指人体的某些成分经过法医检验和鉴定，起到物证作用。常

见的法医物证有以下三种。

人体组织：如断肢、骨、毛、组织块、血（液、痕）。

分泌物：唾液（斑）、精液（斑）、阴道分泌物（斑）等。

）排泄物：汗班、尿及粪便等。

法医文证审、 查

法医文证审查指法医对有关文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分析意见

或做出结论。有关文件指案情调查、现场勘查笔录、预审笔录、活

体或尸体检验记录、病历、法医鉴定书、毒物分析报告以及其它

各种检验报告或图像资料。

（三）道路交通事故的法医鉴定

机动车肇事致人损伤或死亡，必须有法医对伤者或死者进

行法医检验，做出鉴定，为侦察或审判提供证据，方能对肇事责

任者做出公正的处理。现将法医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注意事项

介绍如下。

法医鉴定需解决的主要问、 题

鉴定为司机的主要依据

死者鞋底上的脚刹车或小灯开关的痕迹比对结果认定同

一；纤维与衣服纤维比对一致；血痕的血型与死（伤）者相同；毛

发比对结果一致；方向盘上的指纹与死（伤）者认定同一；死（伤）

者损伤是车内驾驶部位物件所致。根据上述鉴定结果判断死

（伤）者在发生事故时，是否处于驾驶位置。

鉴定为乘客的主要依据

纤维和衣物的比对；血痕的血型判定；毛发比对；死（伤）者

损伤是车的乘客部位物件所致。根据上述鉴定结果判断死（伤）

者，发生事故时，是否处于乘客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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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为行人被机动车致死（伤）的依据

身体上的损伤系机动车某部位所致，如缓冲器骨折等。物证

交叉，行人的物品或人体组织在车辆上或车辆上的某种物质在

人体上，与车祸无关的证人提供的证据。

损伤与死亡关系的鉴定

这是在交通事故中很重要的鉴定内容。涉及到是否是交通

肇事的定性、责任和赔偿。正确鉴定死亡原因、验明损伤程度，同

时查明死者有何疾病或潜在疾病，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无关系

（如突然发作的冠心病、脑出血、低血糖、癫痫、颈动脉过敏症

等）。

机动车致人体损伤程度的鉴定

活体损伤程度和伤残评定，涉及赔偿和保险待遇。

交通事故法、 医鉴定的注意事项

充分了解事故发生时的情况、发现尸体的道路情况，只

有占有材料才能提出重要疑问，解剖检查才能找到有价值的答

案 。

对于与尸体有关的损伤和病变要有完整的即时记录，包

括文字、绘图、摄影、录相。

尽一切可能收集现场物证。因为要及时挽救伤者，防止

围观群众阻塞交通，需要及早的处理现场，法医有责任迅速把一

切能够将与肇事车辆相联系的物证，收集好、保存好，留做检验

和鉴定。

注意保护好车辆的脚刹车踏板，以便与开车的人的鞋底

进行比对，有助于正确判断事故发生时驾车人的状况。

不要根据表面现象随意评价任何事物，发表意见。交通

事故的现场和尸体检验场所，基本上是公开的，有各方面的人员

参加，所以法医发表意见要慎重，应该依据鉴定书提出分析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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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结论。

（三）法医鉴定书

法医鉴定人对受委托要求鉴定的问题，经过检验后以书面

形 一般包括五部分。式提出的鉴定结论

序、 言

应记载报验单位名称和报验人姓名，报验时间，检验对象

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工作单位、住址），检验日期，检验地点

检验人和在场人姓名。

、案情摘要

简要摘记发案经过和调查访问材料，活体检查应注意受损

害当时当事人的状况，抢救治疗情况。

检、 验

将所用检验方法和检验所见，有主次、按顺序、简明扼要地

进行描述。

、分析说明

根据检验结果结合调查材料对死亡原因、方式、时间，对损

伤的形成机制、后果以及鉴定要求的肯定或否定的根据等进行

分析。

结、 论

结论要明确简要，有严密的逻辑性，以最概括的语言提出鉴

定结论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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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死亡

一　　死亡概念

死亡（ ）的概念是生命机能永久性丧失。过去定义为呼

吸、心跳永远停止，近年强调脑死亡，指脑干生命中枢的永久性

机能丧失。

二　　死亡过程

死亡过程是指死亡的发生、发展、直至终结。死亡是一个渐

进发展过程。一般分为濒死期、临床死亡期及生物学死亡期，三

期之间并无明显界限，各期的时间长短也不定。

（一）濒死期

濒死期 ）又称临终状态。生命机能衰弱趋于消

失阶段。脑干以上的中枢神经系统表现高度抑制，意识模糊，各

种反射减弱，血压下降，脉搏和呼吸微弱。慢性病死者濒死期较

长，猝死者则短甚至阙如。

（二）临床死亡期

临床死亡期（　 ）又称个体死亡。心跳、呼吸停

止，各种反射消失。持续时间以大脑皮质耐受缺氧的时间为限。

中枢神经抑制状态扩及皮质下，瞳孔散大，各种反射消失。若抢

救措施得当，此期有复苏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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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生物学死亡期

又称分子死亡期生物学死亡期 。死亡过程

最后阶段，组织细胞机能发生不可逆的改变。由于各类细胞对缺

氧的耐受性不同，其死亡时间亦不一致，脑细胞死亡最早，其次

为心、肺和肾的实质细胞。

三　　死亡确诊

死亡目前尚无公认的准确的定义。传统的概念是心跳和呼

吸永久的停止。由于医疗水平提高，仪器设备的进步和先进的复

苏技术，心跳、呼吸停止的人不一定必然死亡；而得到人工维持

心肺功能的人也并不意味必然存活。因而心跳和呼吸停止只能

是临床死亡的标志，当然仍可做为死亡的初诊标准。

现代医学提出了“脑死亡”的概念。它不仅对临床医学抢救

生命是一项重要标准，对移植医学及时获得新鲜的供体脏器也

是重要的，而且具有法律意义。

（一）死的初诊

死的初诊指心跳和呼吸完全停止，可初步判断为死亡，这个

时间可做为死亡时间，按心跳停止和呼吸停止最先发生者，分为

心脏死和呼吸死。

心脏、 死

心跳先於呼吸停止的死亡称心脏死 。多为心

脏的原发疾病或心脏损伤。心跳停止多见渐进性，也有心跳骤

停。确定心搏停止的检查方法：一般用触摸脉搏或心尖区，检查

心脏搏动的有无，亦可用听诊器听诊有无心音。如有条件应检查

心电图。

、肺死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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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死亡（ ）又称呼吸死。为呼吸先於心跳停止的死

亡。此种死亡主要见於各种机械性窒息、肺水肿、气胸、深麻醉、

延脑损伤等。呼吸停止的检查方法：可用手轻按剑突下部，细心

察觉膈肌、胸壁、腹壁有无微弱运动。

（二）脑死亡

脑死亡（ ）是脑和脑干功能不可逆的丧失。多发

生在脑外伤、脑出血、脑肿瘤、脑水肿、脑疝等疾患。现在有许多

国家承认全脑功能丧失为宣告死亡的根据。脑死亡涉及贡献器

官时间的法律规定，还涉及临床抢救的有效时限，从而避免人

力、物力的无效消耗。

脑死亡的诊断标准有以下四点。

深度昏迷对外部刺激无反应；

反射全部消失；

分无自主呼吸，如用呼吸机维持呼吸，需关闭 钟，观察

有无自主呼吸；

平波脑电图。

四　　死亡原因

引起机体死亡原因很多，法医分析暴力死亡时，可分为直接

死因与间接死因。

（一）直接死因

直接引起机体死亡的原因是暴力或疾病。

、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（脑、心、肝等）遭受严重破坏，

例如颅脑被碾压粉碎，枪弹击破心脏等。

、窒息致死，如 死、扼死、勒死。

、大失血死，如大动脉破裂，肝、脾破裂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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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原发性休克。

、中毒死。

（二）间接死因

由暴力损伤后继发或并发疾患而导致死亡。

、创伤感染，如败血症、毒血症。

、创伤引起的栓塞，如空气栓塞、脂肪栓塞等。

、创伤性窒息，如血液流入气管或胸部创伤致气胸。

、中毒致肝、肾等器官病变，发展为功能衰竭。

（三）死因联合

有的死亡，致死因素不单一而是两个以上的暴力或疾病联

合作用的结果。由两种或多种疾病引起的死亡诊断原则与临床

诊断是一致的。而暴力与疾病或两种以上暴力致死因素存在时，

诊断死因需根据各致死因素发生的先后、严重程度以及经过表

现等，综合分析其对生命活动危害大小，以判明主次死因，区别

死亡伴随现象。

（四）死亡过程伴随现象

在死亡过程中产生由于死亡机制引起的一些现象。例如死

亡过程中胃内容物逆流到气管，死亡过程中的肠套叠，抢救时人

工呼吸或体外心脏按摩造成的肋骨骨折，胸内心脏按摩引起的

心外膜、心肌出血等。这些伴随现象不要误认为死因，在死因分

析时，应注意鉴别。

五　　假死

假死（ ）是人体生命机能处于极其微弱状态，

误认为死亡。多见于机械性窒息（溺死、扼死、缢死等）；某些中

毒，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剂（镇静剂、催眠剂、麻醉剂等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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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可见於电击、脑震荡、寒冷昏睡、癫痫发作、日射病、热射病或

新生儿假死等。处于假死状态的人，经过及时适当的治疗完全可

以复苏，因此在判断死亡时必须慎重，不要将假死当做已经死亡

处理。曾有一妇女被车撞伤，处理交通事故者认为其死亡，抬至

路边，盖上草席，等待尸体车送火葬场停尸房，后被路人发现脚

动，方通知医疗单位急救。还有一老者因病被误诊为死亡，在太

平间尸体柜中存放十余小时后，始发现活着，耳、手都有冻伤，后

死於肺炎。

六　　死亡分类

法医学根据死因性质不同分为“非暴力性死亡”和“暴力性

死亡”。

（一）非暴力性死亡

又叫自然死亡。在自然条件下，由于机体的自然衰竭或疾病

引起的死亡，包括生理性死亡和病理性死亡。

、生理性死亡

生理性死亡又称衰老死。机体因衰老而引起的死亡。单纯

衰老死较少，习惯所说的老死实际上多属症状和体征不明显的

病 死 。

、病理性死亡

生命重要器官发生病变，使其功能严重障碍，致机体极度衰

竭引起的死亡。

非暴力死亡并不需要法医鉴定。但是，若死亡前没有明确诊

断或没人护理，特别是猝死，往往被怀疑为他人加害死亡。另外，

也有被害死后伪称病死者，为了判明死因，分清案件性质，需要

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，以做出正确的死因诊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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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暴力性死亡

暴力性死亡又称非自然死亡。由外界因素作用於人体直接

引起的死亡。故又称外因性死亡。引起暴力性死亡的外界因素

很多，一般可分为三类，即物理因素、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。法医

工作常见的是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所致死亡。

、物理性因素

机械性损伤、机械性窒息、烧死、冻死、电击死、辐射损伤等。

、化学性因素

如化学性物品引起的中毒。

、生物性因素

如毒蛇咬死、注射细菌液、伤口处涂破伤风毒素等。

七　　生活反应

生活反应 指生活机体对损伤和致病因子的

反应，是鉴别生前伤与死后伤的主要依据。 曾讲过“：一

个人在死后被一辆卡车碾压，如检查者辨认不出卡车压的损伤

是死后发生的，则无辜的被控者可能遭逮捕，甚至判罪。另一方

面，检查疏忽也可能让罪犯逍遥法外。例如一具遭谋杀者尸体被

置于铁轨上，企图造成自杀或意外事故的假象。因此这些案件的

公正处理，常取决于对创伤的准确观察和解释，其中以推断损伤

经历的时间及鉴别生前伤和死后伤最为重要。 活反应可分为

局部生活反应和全身生活反应。

（一）局部生活反应

、出血

创伤局部由於血管破裂，生活时有血压的存在，大的动脉

管破裂，可使血液喷溅至创口周围，在疏松组织内可形成血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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